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市财政局、市海洋局、市税务局修订的《上海市海

域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沪府规〔2023〕13 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市财政局、市海洋局、市税务局修订的《上海市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办

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3 年 11 月 13 日 

上海市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本市海域使用金的征收与管理，维护国家海域所有者权益和海域使

用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海域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海域有偿使用） 

  海域属国家所有，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凡在本市管辖海域范围内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本办法的规

定缴纳海域使用金，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取得海域使用权。国家另有规定的

除外。 

  第三条（出让方式） 

  海域出让方式包括审批出让和采取招标或者拍卖方式出让。 



  单位和个人可以向具有审批权的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海洋

部门”）申请使用海域。 

  为提高海域资源配置效率，除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用海、国防建设项目用

海、海洋保护区、有争议的海域、涉及公共利益的海域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用海情形以外，在同一海域具有两个以上意向用海单位或个人的，海洋部

门应依法采取招标、拍卖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 

  第四条（征收标准） 

  以申请审批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的用海项目，海域使用金按照规定的用海

类型、海域等别以及相应的海域使用金标准计算征收。不同用海类型、海域

等别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按照农业用海标准征收海域使用金的用海项目，尚未换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前改变农业用途的，按照建设填海造地用海征收标准补缴海域使用金。 

  以招标、拍卖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的用海项目，海域使用金征收金额即为

招标、拍卖的成交价。市海洋部门会同市财政、发展改革等部门制定海域使

用权招标、拍卖方案时，其招标、拍卖的单价不得低于同用海类型、同海域

等别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 

  第五条（征收方式） 

  填海造地、非透水构筑物、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等项目用海，实行一次性

计征海域使用金；其他项目用海，按照使用年限并按年度计征海域使用金。

凡属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的，应在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前一次性缴清。凡

属按年度计征海域使用金的，第一年应在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前，缴纳本年

度的海域使用金；第二年起，应于每年 6 月底前缴纳本年度的海域使用金。 

  第六条（分期缴纳） 



  对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的用海项目应缴海域使用金金额超过一亿元的，

如用海单位和个人一次性缴纳确有困难的，经海洋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同

意，可批准其分期缴纳。海域使用金分期缴纳的时间跨度最长不得超过 3

年，第一期缴纳的海域使用金不得低于应缴海域使用金金额的 50%。海洋部

门应当与海域使用权人签订分期缴纳海域使用金协议，明确分期缴纳海域使

用金的具体时间和金额，并督查用海单位和个人按时足额缴纳海域使用金情

况。 

  第七条（不足一年的计征） 

  对使用年限不足一年的，按照下列规定计征海域使用金: 

  （一）使用海域在 3 个月以内（含 3 个月）的经营性临时用海，按照年征

收标准的 25%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 

  （二）使用海域超过 3 个月且在 6 个月以内（含 6 个月）的用海，按照年

征收标准的 50%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 

  （三）使用海域超过 6 个月且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用海，按年征收标

准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 

  第八条（法定免缴） 

  下列用海项目，依法免缴海域使用金: 

  （一）军事用海； 

  （二）用于政府行政管理目的的公务船舶专用码头用海，包括公安边防、

海关、交通港航公安、海事、海监、出入境检验检疫、环境监测、渔政、渔

监等公务船舶专用码头用海； 



  （三）航道、避风（避难）锚地、航标、由政府还贷的跨海桥梁和海底隧

道等非经营交通基础设施用海； 

  （四）教学、科研、防灾减灾、海难搜救打捞、渔港等非经营性公益事业

用海。 

  第九条（依申请减免） 

  除法定免缴海域使用金的项目外，对下列各类经营性用海，经批准，可在

一定期限内减缴或免缴海域使用金: 

  （一）除避风（避难）以外的其他锚地、出入海通道等公用设施用海； 

  （二）国务院审批或核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三）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经核实经济损失达正常收益 60%以上的

养殖用海； 

  （四）专业渔民养殖用海，可按照每户不超过 30 亩的用海面积，免征海

域使用金。专业渔民是指户籍属于专业渔业乡（镇）、村、组，没有土地或

人均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不足 0.1 亩，长期从事渔业生产活动，

渔业纯收入占家庭纯收入总额的 60%以上的渔民。 

  第十条（减免程序） 

  符合本办法第八条和第九条规定情形的项目用海，用海单位和个人应当在

收到项目用海批复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下列规定，提出减免海域使用金的

书面申请: 

  （一）减免国务院审批项目用海应缴的海域使用金，向财政部、自然资源

部提出书面申请； 



  （二）减免本市审批项目用海应缴的海域使用金，向市财政部门、市海洋

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市财政部门和市海洋部门自受理海域使用金减免申请书

后 30 日内，由市海洋部门对申请减免海域使用金的合法性提出初审意见，

经市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市财政部门会同市海洋部门以书面形式联合批复

申请人。海域使用金减免申请应提出减免理由、减免金额、减免期限，并提

供能够证明项目用海性质等内容的材料。 

  第十一条（禁止事项） 

  对符合本办法第八条法定免缴海域使用金取得的海域使用权，禁止擅自转

让，也不得用于经营或变相经营。 

  第十二条（权属变更） 

  对符合本办法第九条经批准减缴或免缴海域使用金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发

生转让海域使用权或者经批准改变海域用途或者用海性质的，海域受让人或

者海域使用权人应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履行海域使用金减免申请和报批手

续。 

  第十三条（收缴方式） 

  海域使用金纳入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征收海域使用金

时，由海洋部门根据用海审批权限负责开具海域使用金征收费源信息核定单

交用海单位和个人，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第十四条（缴库管理） 

  除本市征收的养殖项目用海的海域使用金全额缴入市级国库外，征收的其

他项目用海的海域使用金 30%缴入中央国库，70%缴入市级国库。 

  第十五条（统计报表） 



  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海域使用金收入统计口径和报表，市海洋部门、市财

政部门于每年 3 月 20 日前，将上一年海域有偿使用统计报表分别报送自然

资源部、财政部，并同时抄送财政部上海监管局。 

  第十六条（责令限期缴纳） 

  用海单位和个人不按期缴纳海域使用金的，由税务部门会同海洋部门责令

限期缴纳。 

  第十七条（施行期限） 

  本办法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 年 11 月 30 日。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海洋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2023 年 11 月 13 日 

 


